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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4〕8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
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浙江外国语学院食品安全管

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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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在校师生饮食安全，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意见》《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有关

规定，根据《浙江省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浙江省

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加强高校食堂

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后勤自营及合作经营食堂，校内

各餐饮小吃店、副食品店。

第二章 组织体系

第三条 健全学校食品安全组织体系，形成食品安全工作领

导小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管理组织体系，层层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第四条 成立学校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食品安全工

作的总体谋划、专项整治、事故处置、总结提升等工作。落实食

品安全校长负责制，由校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校长

副组长：分管副校长

成 员：学生处、公管处、保卫处、工会、后勤中心、资产

经营公司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后勤中心，负责落实食品

安全日常具体工作。后勤中心主任任办公室主任，同时任学校食

品安全总监，负责组织拟定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处置方

案，组织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应急演练和教育培训，督促落实风

险防控措施，指导食品安全员工作，配合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等工作。

第五条 后勤中心、资产经营公司各配备1名食品安全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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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学校自营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具体工作，同时对合作经营单位

食品安全工作做好监管。校内合作经营单位各配备1名食品安全

员，负责督促落实本单位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检查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管理从业人员健康和卫生状况、配合食品安

全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

第六条 公管处对全校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根据自

营及经营性食堂、餐饮小吃店、副食品店等的管理职责划分，后

勤中心、资产经营公司分别履行具体管理职责，负责督促指导做

好食品安全管理日常工作、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

第三章 工作任务

第七条 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开展从业人员食品安

全培训考核，制定并严格执行学校《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食

品安全总监职责》《食品安全员守则》，进一步完善餐饮服务各环

节安全管理制度。

第八条 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并做好相应记录存档备查。

1.建立食品安全日管控制度。食品安全员每日根据风险管控

清单进行检查，形成《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未发现问题的，

也应当予以记录，实行零风险报告。

2.建立食品安全周排查制度。食品安全员每周至少组织 1 次

风险隐患排查，分析研究管理情况后，形成《每周食品安全排查

治理报告》。

3.建立食品安全月调度制度。校长每月至少听取 1 次食品安

全总监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对当月工作进行总结，下月工作进行

安排，形成《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第九条 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学校采购

的米、面、油、水（海）产品、生鲜肉、蛋类、豆制品、调味品

等大宗食品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学校原则上在上级教

育部门公开招标并确定的大宗食品供货商名录中选择供货商，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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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供货协议。加强对供货商的动态考核，建立完善供货商退出和

替补机制。

第十条 规范食品加工过程管理。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2021）和《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等规定提供餐饮服务。

第十一条 加强有害生物防治。定期开展鼠（虫）害消杀，

配齐配全三防等设备设施，排水管道出水口、地面、墙壁、门窗、

天花板等应能有效避免老鼠侵入和栖息，食堂内不得使用杀鼠

剂。探索运用先进技术手段防治鼠（虫）类等有害生物。

第十二条 规范“食堂智治”管理。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学校“食堂智治”应用管理的通

知》要求，做好学校基础信息、人员管理、电子台账、校园陪餐、

阳光厨房的常态化应用。

第十三条 强化承包经营管理。学校食堂承包经营单位应取

得相应经营资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履行食品安全责

任，依法开展经营。学校和承包经营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中应明

确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退出机制、处罚措施等条款，并加强对合

同履约情况的督查。

第十四条 妥善做好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学校一旦

发生师生食物中毒事故，应按照学校《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等规定进行处置，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和

责任。需要追究责任的，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人的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上级政策不一致

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公管处、后勤中心负

责解释。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年 4月 9日印发


